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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5          证券简称：梅安森          公告编号：2021-086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中标项目正式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在实

际履行中，存在受市场因素变化、不可抗力等影响而产生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若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情况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安森”）于2021年9

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收到<成交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公司收到由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秦源招标”）签发的《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确定公司为陕

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家滩矿业”）数据处理中台及云端分

析决策系统采购、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升级系统采购等项目的成交供应商，项目成

交总金额为5,605万元。 

    公司与曹家滩矿业于2021年11月5日在陕西省榆林市签订了《曹家滩数据处

理中台及云端分析决策系统采购合同》《曹家滩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升级系统采购

合同》《曹家滩信息基础设施及监测控制平台升级采购合同》《曹家滩无线网络优

化扩容系统采购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2,850万元、1,980万元、435万元、340

万元，合计5,605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5933275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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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雷亚军 

    注册资本：32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4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孟家湾乡马大滩马场村结合部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煤矿的投资（限自有资金）、管理；煤炭销售、

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机械加工；

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安装及维修；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

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监理。 

    2、曹家滩矿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合同交易对方是大型综合公司，具备向公司支付货款的履约能力。 

    4、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的交易往来情况如下：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向曹家滩矿业累计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共计

6,873.33万元（不含税），其中：2018年度向曹家滩矿业累计销售商品或提供劳

务共计3,914.52万元（不含税），占2018年度矿山业务营业收入的20.52%；2019

年度向曹家滩矿业累计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共计740.17万元（不含税），占2019

年度矿山业务营业收入的3.48%；2020年度向曹家滩矿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共

计2,218.64万元（不含税），占2020年度矿山业务营业收入的9.18%。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及买卖方基本情况 

    1、《曹家滩数据处理中台及云端分析决策系统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人民币28,500,000.00元（大写贰仟捌佰伍拾万元整）。 

    2、《曹家滩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升级系统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人民币19,800,000.00元（大写壹仟玖佰捌拾万元整）。 

    3、《曹家滩信息基础设施及监测控制平台升级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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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卖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人民币4,350,000.00元（大写肆佰叁拾伍万元整）。 

    4、《曹家滩无线网络优化扩容系统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人民币3,400,000.00元（大写：叁佰肆拾万元整）。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设备到矿验收合格后付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二十

（20%），系统安装完成并接入曹家滩管控平台试运行合格后付合同价款的百分

之四十（40%）；试运行六个月，技术性能测试满足技术要求运行稳定并经第三

方机构测评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三十（30%）。质保期内持续性开发

完善软件且无质量问题，质保期满后支付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十（10%）。 

    2、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成（若

到货时间有变动，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3、质保期：设备安装完成验收合格起24个月。 

    4、协议签署时间：2021年11月5日。 

    5、协议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买

卖双方印章之日起生效，至双方履行完合同项下各自的义务之日终止。 

    6、违约责任：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

下所作保证的，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修理、更换、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卖方未能按时交付合同设备（包括仅迟延交付技术资料但足以导致合

同设备安装、调试、考核、验收工作推迟的）的，应向买方支付迟延交付违约金。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迟延交付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① 从迟交的第一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迟交合同价格的 5%； 

    ② 从迟交的第二周，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迟交合同价格的 8%； 

    ③ 从迟交第三周起，每周迟延交付违约金为迟交合同价格的 10%。 在计算

迟延交付违约金时，迟交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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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卖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的义务，但如迟延交付必然导致合同设备及系统安装、

调试、考核、验收工作推迟的，相关工作不相应顺延。 

    7、争议解决方式：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榆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总合同金额为5,605万元，若顺利实施，将会对公司本年度和未来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2、本项目的执行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

合同而对曹家滩矿业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在实际履

行中，存在受市场因素变化、不可抗力等影响而产生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曹家滩数据处理中台及云端分析决策系统采购合同》； 

    2、《曹家滩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升级系统采购合同》； 

    3、《曹家滩信息基础设施及监测控制平台升级采购合同》； 

    4、《曹家滩无线网络优化扩容系统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1月 6日 


